委 託 書

立委託書人            茲因事不克親自前往參加「臺南市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A、B、C、D、E、N、O區段徵收案」（補辦區段徵收）協議價購會議，特委由             全權代理參與本次會議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證明。

此致

臺南市政府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身分證字號（或統一編號）：

住址： 
電話：

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身分證字號（或統一編號）：

住址：

電話：

＊注意事項：應檢附委託人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並切結「本影本與正本相符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」，切結處請簽章。
中  華  民  國   115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【附件五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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